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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校推廣教育業務之處理，除法規另有特別規定外，悉依本準則行之。  

第二條  本校推廣教育業務範圍包含國內外推廣教育學分班與非學分班、各類學術服務或技術性服務

等。  

第三條  本校各單位皆得向終身學習學院申請成為某項推廣教育業務之開辦單位。開辦單位應與終身 

學習學院及校外委辦單位，以書面方式互相約定業務項目內容。  

第四條  本校推廣教育行政管理費標準及分配原則如下： 

一、學分班：行政管理費至少為該班總收入之 21％。分配給各單位之準則：（1）若學員人 

數在 12 人以上（含），則總收入之 20％歸學校，總收入 1％歸終身學習學院盈餘基

金； （2）若學員人數在 12 人以下，分配給各單位之百分比依上述（1）之分配比例

分別為 20％及 1％乘以學員數除以 12 計算之。開辦單位管理費由該單位與校外單位

或終身學 習學院約定之。  

二、非學分班：行政管理費以該班總收入之 5％為原則。分配給各單位之準則：（1）若學

員 人數在 12 人以上（含），總收入之 5％歸學校；（2）若學員人數在 12 人以下，

總收入 之 5％乘以學員數除以 12 歸學校。開辦單位管理費由該單位與校外單位或終

身學習學 院約定之。  

三、隨班選讀：學員繳交學分費之 10％歸授課老師，學分費之 3％歸開課系所，學雜費之

8%及報名費歸終身學習學院，其餘費用歸校務基金。  

四、學術服務或技術性服務：依合作單位規定或由本校與合作單位另行書面約定之，以境 外

為對象之學術或服務服務為原則。惟行政管理費不得低於 3%。  

第五條  為獎勵辦理單位廣為開班及撙節支出，凡其各項費用支出合計數低於預算所編列者，其結餘 

併入該單位下學年度之業務費預算中使用。  

第六條  推廣教育除經常性之業務外，如不符前項各項費用分配規定者，應先由承辦單位擬定計畫及 

所需費用概算、工作期限等細節，送會計室並會辦相關單位後轉陳校長。  

第七條  推廣教育之從業人員應以本校教職員生兼任為原則，如無適當之人選，始得另行聘僱臨時約 

僱人員，其待遇以按件計酬為原則；如按月計酬，無論參與個案數目多寡，薪資總額不超

過 本校同等級正式人員之最高薪，此外不得發給其他任何津貼。  

第八條   各項推廣教育項目帳務核銷應依「南華大學推廣教育委辦帳務處理原則」辦理。  

第九條   推廣教育業務如需使用本校設備、場地及服務時，應依規定標準支付費用。  

第十條  本準則經行政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